闽人社办〔2015〕100号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关于启用全国统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技工院校： 
　　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15〕83号）精神，进一步规范专业和证书管理，并将开始运行“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”，因此，部里要求2015年春季以后毕业的学生，通过“全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和统计信息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部软件”）进行毕业管理和生成毕业证书，学校可依此打印毕业证书，然后到上级主管部门验印。依照部里文件精神，为确保我省技工院校毕业证顺利印制并能上网查询，现就我省启用全国统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事宜通知如下： 
　　一、毕业证书的印制、核发、验印 
　　全国统一标准的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由省厅统一印制，按学校办学层次分为三种，分别是：技师学院毕业证书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、技工学校毕业证书，各地不得擅自印制、涂改技工院校毕业证书。 
　　空白毕业证书由省厅技工教育中心指定专人妥善保管，实行保管与发放分开，每次领用证书均要详细登记发放情况，确保通过查询证书的流水码可判断证书的流向。学校因打印等原因损坏的毕业证书不得擅自销毁，须收回省厅技工教育中心，盖上“作废”字样并由专人予以保存备查。 
　　学校按照学籍管理规定，负责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在部软件“申报”、“审核”，由学校直接主管进行“审批”，各技工院校负责打印学生毕业证书及相应的毕业生花名册，报各设区市审核，再报省厅审核验印（福州、厦门两市由本市直接验印），省属技工院校直接报省厅技工教育中心审核、验印。 
　　二、毕业证书编号及内容填写 
　　（一）毕业证书编号 
　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号，编号基本规则为： 
　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编号共19位，由阿拉伯数字组合的七部分构成，涵盖了技工院校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、学校顺序号、学校办学层次、学生毕业年份、学生毕业层次、学生毕业专业、毕业证书顺序号等内容，具体是： 
　　第一部分（两位数字）为行政区划代码；第二部分（三位数字）为学校在本行政区划内的顺序号；第三部分（一位数字）为学校办学层次，表示学校为技师学院、高级技工学校或技工学校；第四部分（四位数字）代表学生毕业年份；第五部分（一位数字）为学生毕业层次，表示学生毕业于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、高级技工班或中级技工班；第六部分（四位数字）为学生毕业专业代码；第七部分（四位数字）为本年度学生毕业证书的顺序号。正常使用部软件管理学籍，毕业证书编号将会由软件自动生成。 
　　（二）毕业证书内容填写 
　　技师学院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不同培养层次的毕业生，在填写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时，通过“预备技师班”、“高级工班”、“中级技工班”予区分；技工学校毕业证书的高级工班通过专业名称后加“（高级工班）”（注：此处“（高级工班）”为非印刷出的字体，须学校打印毕业证时，在电脑调试打印时加入）与中级工班区分开来。 
　　技师学院、高级技工学校的填写内容如下： 
　　学生       性别    出生于      年    月___日。于     年   月至    年   月在本校        ______班        专业学习，修业    年，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。 
　　技工学校的中级工班填写内容如下： 
　　学生       性别     出生于      年    月___日。于     年   月至     年   月在本校         ___________专业学习，修业   年，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。   
　　技工学校的高级工班填写内容如下： 
　　学生       性别     出生于      年    月___日。于     年   月至     年   月在本校         __________（高级工班）专业学习，修业   年，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。 
　　三、其他相关事宜 
　　为促进各技工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和毕业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率，以及省厅提高毕业证书核发、验印工作效率，今后各技工院校对于毕业而尚未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，可先申报毕业生花名册，学生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再发放，在申报毕业生花名册时应录入每位学生取得职业资格书情况至部、省软件，录入预就业情况至部软件，并对所填报情况的真实性负责。省技工教育中心通过部、省软件的统计信息发布各校当年毕业学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率、就业率。 
　　为做好此次启用全国统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核发、验印工作，各校应配备能打印A4纸的喷墨打印机，未正式操作前注意下载部软件系统使用说明书学习，并通过“连接至测试服务器”登陆部软件的测试系统试操作（连接至测试服务器时的用户名与正常使用时的用户名一致，密码统一为6个“6”，正式版密码仍由学校控制使用），并注意通过《福建省技工院校毕业证核发、验印操作指南》（详见附件）的学习，掌握我省技工院校毕业证核发验印流程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 
附件：福建省技工院校毕业证核发、验印操作指南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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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福建省技工院校毕业证核发、验印操作指南 
　　  
　　为做好启用全国统一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核发、验印工作，特总结如下简易操作步骤： 
　　学校操作步骤 
　　一、部软件的操作 
　　（一）毕业操作前的导入毕业生预就业情况、取得职业资格证情况 
　　学校要指定专人在部软件的“就业管理”模块，导入毕业生的“就业情况”（通过菜单选项“就业管理->就业新增”）、导入毕业生取得职业资格证情况（通过菜单选项“就业管理”->“职业资格证书”->“职业资格证书新增”） 
　　（二）毕业操作 
　　1．通过部软件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（结）业处理”：进行毕、结业处理；（此处学校可先操作处理）； 
　　2．学校每届（季）通过“毕业管理”-“空白毕业证管理”-“空白毕业证申报”-校领导用户的“空白毕业证审核”-省级主管用户的“空白毕业证审批”，进行空白毕业证的申领操作。 
　　为确保毕业证书的流水号填写正确，请学校经办先电话联系省技工教育中心李老师0591-87279593。 
　　3.通过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业证管理”-“毕业证申报”-校领导用户的“毕业证审核”-主管部门用户的“毕业证审批”后，自动取得每名毕业学生的毕业证编号；在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业证打印”可查到审批通过的毕业学生的毕业证书编号； 
　　4．通过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业证打印调试”选择模板，进行毕业证打印调试，将打印的信息均设置为“黑体”字，并与所在的行印制字大小接近，高低差不得超过印刷字高的半行高，调试好后再通过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业证打印”进行毕业证打印（若有打错或打坏，可重新打印，若有毕业证信息错误可作废，但得从学籍信息更改做起，详见部系统使用说明） 
　　对于省级重点技校所办的高级工班的毕业证书须注意调试将“专业名称”+“（高级工班）”打印在专业名称的空白处。 
　　二、省软件操作 
　　将上述毕业学生的各科毕业成绩、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信息导入省软件： 
　　通过“毕业证管理”-“成绩管理”导入毕业生各科毕业成绩及任课教师姓名 
　　通过“毕业证管理”-“证书比对”导入各毕业学生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信息 
　　三、书面操作 
　　1.通过部软件的“毕业证查询”导出当年当季毕业生信息，即：设置“证书状态”为“正常”，“毕业时间”为当季毕业时间，如”201506”，进行查询，将查询结果全部后导出），排版打印为毕业生花名册内页：在导出的Excel表增加“序号”为第1栏，依照“毕业证书编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入学时间、毕业时间、专业等级、专业、学制、学习方式”的字段顺序调整、保留字段信息，删除其他字段信息，再增加“备注”栏,共11栏信息，以A4型纸横排打印毕业生花名册内页，字大小以每位毕业生的11栏信息横排不超过一页为原则。再填写毕业生花名册首页（需到教材站购买统一印制的首页），首页、内页装订成册，学校审核盖章，且要注意盖骑缝章后，上报主管部门审核，除福州、厦门市属技工院校仅报市级审核，其余设区市属校需再报省厅审核。 
　　上述毕业生花名册均应一式三份（所有手续办完后学校、各设区市、省厅各执一份） 
　　2.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签字盖章 
　　  
　　主管审核验印 
　　四、主管审核、验印 
　　1．主管审核：各设区市主管部门在部软件通过“毕业管理”-“毕业证管理”-“毕业证审批”做“审批”操作，在省软件通过“毕业证管理”-“毕业证打印管理”-“主管确认”做“审批”操作，主管部门还应对学校申报书面的毕业生花名册进行审核，且要注意与部、省软件信息一致，审核通过的签字盖章（注意加盖骑缝章）。省厅技工教育中心负责审核省属技工院校的毕业信息。 
　　除福州、厦门市的审核后报省厅备案，其余设区市的审核后还需报省厅审核签字盖章。 
　　2．主管验印：验印时注意确保部、省软件及书面毕业生花名册信息一致（毕业证书编号以部软件为准）。除福州、厦门市所属技工院校的毕业证由本市验印外，其余技工院校的毕业证均由省厅验印。 
　　3．证书重打、证书信息修改审批 
　　若毕业证书因打坏、打错、修改证书信息，均要由学校先进行“申请”、“审核”操作，再由主管部门在部软件中进行“毕业证修改审批”或“毕业证重打审批”，学校才可操作。
